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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直〔2018〕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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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区教育局，市局直属各学校： 

现将《2018 年市局直属、鹿城区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

中招生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温州市教育局 

2018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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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根据《温州市教育局关于 2018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

实施意见》（温教基〔2018〕12 号）文件精神，结合温州市教育

局直属及鹿城区属中学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制度改革，要有利于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有利于促进义务教

育深化课程改革，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有利于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招生”运行和监督机制；

有利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健康协调发

展；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初中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促进我市

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下简称“学业水平考试”）是义务教

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主要是衡量学生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

程度，考试成绩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基本依据。 

（一）学业水平考试对象 

  1.在市局直属或鹿城区属中学就读并且已取得主管教育局

统一注册电子学籍的 2018 年应届初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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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外地就读要求回户籍所在地（鹿城区）升学的 2018 年

应届初中毕业生；鹿城区户籍但未曾在高中段学校注册就读的往

届初中毕业生。 

3.温州市引进人才、回归温商人员子女在温州报考高中可享

受温州市民同城待遇。 

    （二）学业水平考试报名组织工作 

1.鹿城区应届初中毕业生，于 3 月 6 日－9 日进行网上报名

（网址：http://zk.wzer.net），并将本人户口簿及复印件等相关报

名材料报送学校初审。学校审核并打印学生报名信息核对单，经

考生（或家长）签名确认后，学校汇总造册并于 3 月 12 日－15

日送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办理集体报名手续。具体安排详见附

件。 

  2.户籍在鹿城区、现在温州市其他县（市、区）就读要求回

鹿城区参加高中录取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在就读学校报名并参加

学业水平考试（含体育考试、英语听力口语考试和文化科目考试）

和综合素质评价。考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评价结果全市

范围内通用。在报名时须在录取类别中选定“回原籍录取”，并

在 3 月 12 日－15 日携带本人户口簿和报名信息核对单，送交温

州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审核确认，确认地点在温州市教育局一楼

服务大厅。该类考生在就读所在地参加各项学业水平考试，参加

市直属高中招生录取，不列入就读地公办普通高中录取范围。 

http://www.baidu.com/link?url=2sZwgxSdI7FAvkr6KdIDlGQiVQOzct1fE3HhrWUF4Oner43nMlHpvPDe6Kuwl1a_iDK0JzBj9T1VwL2CYD1A1a
http://www.baidu.com/link?url=2sZwgxSdI7FAvkr6KdIDlGQiVQOzct1fE3HhrWUF4Oner43nMlHpvPDe6Kuwl1a_iDK0JzBj9T1VwL2CYD1A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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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直属或鹿城区属中学就读的非鹿城区户籍应届毕业生，

统一在就读学校报名，报名时需选定“回户籍地录取”或“在就

读地录取”，其选择结果不能更改。要求回户籍所在地（温州市

域内）参加高中录取的考生，在报名时须在录取类别中选定“回

原籍录取”，之后携带本人户口簿和报名信息核对单等相关材料

在指定时间内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进行资格审查和确认。通过资

格审查的考生，参加户籍地公办普通高中录取，不参加就读地公

办普通高中录取；不回户籍地参加高中录取的考生，在报名时须

在录取类别中选定“在就读地录取”，通过资格审查后，参加就

读地公办普通高中录取，不参加户籍地公办普通高中录取。考生

如果在报名系统中未作选择，将被默认为“在就读地录取”。 

3.户籍在鹿城区的往届生和在温州市外就读回鹿城区报考

的 应 届 初 中 毕 业 生 ， 须 先 进 行 网 上 预 报 名 （ 网 址 ：

http://zk.wzer.net），之后携带本人户口簿、初中毕业证书或就读

学校学籍证明（须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盖章）、本人一寸照

片 1 张，于 3 月 6 日—9 日向温州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报名和确

认，报名地点在温州市教育局 1816 室。 

市外就读回鹿城区报考的考生参加鹿城区文化科目考试、体

育考试、英语听力口语考试和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同时须

向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提供 7-9 年级音乐、美术、体育、信息技

术、综合实践活动等科目学期考核成绩，参加市教育局统一组织



— 5 — 

的艺术、体育、科学实验操作、研究性学习 4 个项目的终结性测

试。 

4.在市局直属或鹿城区属中学就读并且已取得市教育局或

鹿城区教育局统一注册电子学籍的温州市市外户口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报名时须向就读学校提供材料：学生父母其中一方或法

定监护人在我市范围内已取得《浙江省居住证》或《浙江省临时

居住证》（一年及以上，时间截至 2018 年 3 月份）、工商执照

或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一年及以上，时间截至 2018 年

3 月份）、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清单（一年及以上，时间截至 2018

年 3 月份），学生本人户口簿。 

5.考生按规定缴纳报名、考试费 65 元（含体育考试、实验

操作考查费）。 

（三）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分值和时间 

2018 年学业水平考试包括文化科目考试、体育考试和英语

听力口语考试。 

1．文化科目考试 

（1）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社会思品（含

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两门学科，下同）。 

（2）各科分值：语文和数学各 150 分、英语 120 分（含听

力口语 30 分）、科学 180 分，社会思品卷面分值为 100 分（其

成绩按 50%计入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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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试时间：语文、数学、科学各 120 分钟，英语 90 分

钟，社会思品 100 分钟。 

（4）考试日期：6 月 16 日—17 日（周六、周日）。 

（5）初中地方课程纳入语文、社会思品两科考试范围，地

方课程考试内容分值不超过两科试卷总分的 5%。文化科目考试

全部实行闭卷考试。数学和科学考试不允许使用计算器。 

（6）文化科目考试命题以课程标准和《2018 年浙江省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说明》为依据，体现深化课程改革理念和能力立意

导向，加强试题与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的联系，在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框架下，注重考查学生在真实情景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试卷

难度系数在 0.70-0.75 间。适当控制题量，杜绝设置偏题、怪题。 

2.体育考试 

（1）体育考试项目共 4 项，每项 10 分，满分 40 分。 

必考 1 项：中长跑（男 1000 米跑，女 800 米跑）。 

选考 3 项：考生可在篮球、排球垫球、足球运球绕杆、游泳、

掷实心球、立定跳远、跳绳、引体向上（男）或仰卧起坐（女）

等 8 个项目中选 3 项。 

每位考生必须在同一半天时间内完成 4 项体育考试（游泳除

外）。考生一经检录后即不得无故申请缓考。 

（2）考试地点：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温州体育中心游泳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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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试时间：游泳测试时间为 4 月 8 日－9 日，素质与

球类测试时间为 4 月 11 日－14 日。缓考考生补测时间为 4 月 24

日。若有更改，另行通知。 

（4）考试形式：2018 年市直及鹿城区考生使用《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专用测试器材进行考试。具体要求按照《温州市

2018 年初中体育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执行。 

3.英语听力口语考试 

英语听力口语考试实行人机对话，分值为 30 分，与学业水

平考试分离单独进行，考试日期：4 月 21 日—22 日（周六、周

日）。 

（四）考试（考查）工作组织和成绩通知 

考试、考查工作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和管理。各考点要切实

做好组织工作、考试设备和技术保障工作等。市局直属和鹿城区

属中学应届毕业的考生考试成绩由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通知学

校，再由学校通知考生；历届和回温考生凭准考证向市教育局直

属中招办领取考试成绩单。 

三、高中招生录取 

（一）招生原则 

1．择优录取原则。高中段招生坚持全面衡量、综合评价、

尊重选择、择优录取的原则。综合考察学生全面发展情况，既关

注毕业升学，又关注品德发展和身心健康；既关注共同基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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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个性特长。 

2．普职协调原则。按照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招生大体相当

的原则，统筹安排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招生计划，努力促进普通

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健康协调发展。 

3．信息公开原则。各初、高中学校要提前将高中招生计划、

录取办法、加分政策、民办普高收费标准等招生信息通过多种途

径告知考生和家长，以便考生及家长在选择高中学校时做出正确

选择。 

4．普高录取原则。我市普通高中招生凭学业考试成绩和综

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取。普通高中不得录取生源地最低控制线下的

考生或综合素质评价测评等第未达 4P 或综合表现评定不合格的

考生；省一级特色示范学校或县中学不得录取综合素质评价测评

等第未达 2A2P 或综合表现评定不合格的考生。 

温州市外户籍学生参加我市学业水平考试，可参加我市中等

职业学校或民办普通高中录取，若参加温州市教育局直属公办普

通高中录取，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已取得市教育局或鹿

城区教育局统一注册初中电子学籍，并具有在市局直属中学或

鹿城区属中学三年连续完整的学习经历；（2）学生父母其中一

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市范围内已取得《浙江省居住证》或《浙江

省临时居住证》一年及以上，并在我市范围内取得工商执照或与

用人单位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时间截至 2018 年 3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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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父母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需在我市范围内缴纳养老保

险费一年及以上（时间截至 2018 年 3 月份），且有相对固定居所

（含租赁）。 

在温州市外就读学生，未回温参加学业水平考试者，公办普

通高中原则上不予录取。如确需回原籍就读的学生，可提供就读

地教育招生考试部门出具的中考成绩证明，经市教育局直属中招

办折算后参加市直民办普通高中录取。 

5．同城待遇原则。我市引进人才子女、浙商温商回归人员子

女在温参加高中段学校招生录取，享受我市市民同城待遇。 

（二）普通高中类招生 

1．普通高中招生，根据招生计划、考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含

政策加分和特长加分，下同），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择优录取。

考生志愿填报在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后进行，志愿填报时间 3

天。普通高中录取在普高最低控制线公布后进行。具体办法另行

发文。 

2．中外合作高中和艺术高中可申请面向全市自主招生，招

生方案经市教育局审核后公布。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学业水平

考试。 

3．市直民办普高立足于鹿城区招生，鹿城区招生数不少于

学校招生计划的 60%，按平行志愿择优录取，若平行志愿录取不

足，则由招生学校在中招管理系统平台上自主补招，额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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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县域招生数不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 40%，录取工作由招生学校

凭考生录取码在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公布后第三天开始，在中招管

理系统平台上择优录取。 

市直民办普高可向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申请不超过学校年

度招生计划 10%的自主招生计划，该计划数仅限于县域内招生，

在普高平行志愿录取后由招生学校在中招管理系统平台上自主

录取。 

招生学校须根据本校招生情况，提前制订本校招生报名和录

取方案，在报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备案后，主动向社会和家长广

泛宣传，以确保招生工作公开、公正、有序进行。民办普高须在

6 月 10 日前向社会和考生家长公布 2018 级新生收费标准。 

4．定向生、自主招生 

市局直属优质示范普通高中即温州中学、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50％以上的招生计划按初中毕业人数比例分配到市局直属及鹿

城区属中学，定向生、自主招生计划合计不少于 50%。 

定向生招生以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依

据录取，具体分配名额和招生办法另行发文。非市直、鹿城区属

中学应届毕业的考生不享受温州中学、温州第二高级中学定向生

录取资格。 

自主招生方案须报温州市教育局核准，另行发文。自主招生

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学业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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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长生招生 

（1）普通高中可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申请招

收在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有特长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招收人

数不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数的 5%（足球项目招生计划数另单列）。     

获得省级及以上体育、艺术特色学校（含阳光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学校），或在 2015—2017 年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

的艺术比赛（展演）中获得集体项目一等奖、体育比赛中获得团

体总分（或集体项目）前六名的省一、二级特色示范高中，可向

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申请面向全市招收体育、艺术类特长生，每

个项目招生人数不超过 5 人。 

（2）凡有招收特长生需求的学校，需于 3 月 9 日前向市直

中招办提出申请。经核准后，于 3 月 30 前将特长生招生计划和

招生方案（包括招生学校、特长生类别、项目、招生人数、报名

要求和录取标准等）向社会公布。 

（3）特长生招生由市直中招办统筹安排进行专业测试，专业

测试成绩合格者，由招生学校预录取并向社会公示。考生不得同

时被 2 所及以上学校预录取，也不得被同一所学校 2 个及以上项

目预录取，否则予以取消录取资格。具体特长生招生与测试办法

另行发文。 

（4）特长生招生正式录取在平行志愿统招录取前进行，按考

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专业测试成绩择优录取，其学业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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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最多可在招生学校统招录取线下降 60—80 分（省一级重点中

学可降 80 分，省二级、三级和市重点中学可降 70 分，一般普通

高中可降 60 分）。对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的体育特长生，根

据实际情况，经招生学校申请、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同意后照顾

录取。 

6.学前大专班录取 

学前教育大专班招生。学前教育大专班根据招生计划、考生

志愿、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专业术科考试成绩在普高平行志

愿录取前择优录取。学前教育大专班志愿填报时间及录取办法由

市高招委另行发文公布。 

7. 市区统筹招生 

温州中学、温州市第二高级中学、龙湾中学、瓯海中学、洞

头中学面向市区统筹招生方案由市教育局另行发文公布。 

  （三）职业高中招生 

1．中等职业教育类包括五年一贯制职业教育、3+2 职业教

育、普通中专、职业中专、职业高中、中技、成人中专普通班等。 

2．本市中等职业教育类学校招生，须由考生于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公布后在中招管理系统平台上报名，从第三天开始，由招

生学校根据考生报名情况、招生计划、考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中招管理系统平台上凭考生录取码择

优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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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州市域外中等职业学校在我市招收五年一贯制和“3+2”

考生，必须严格按照省教育厅下达的招生计划执行；普通中专招

生须经温州市教育局同意并签发招生计划。考生报考温州市域外

中等职业类学校，由考生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直接向招生学校报

名，学校录取后将录取名单反馈到生源地县（市、区）教育局。 

（四）其他事项 

1.温州市外学校来温招生规定 

根据省教育厅规定，公办普高不得跨设区市招生。温州市

外公办普通高中如擅自在我市招生，被录取的考生将不予办理电

子学籍迁移手续。市外民办普通高中在我市招生，须按省教育厅

有关规定执行，市外民办普通高中不得招收生源地普高低控线下

的考生，否则不予办理被录取考生的电子学籍迁移手续。 

温州市域外民办学校来温招生必须经温州市教育局同意后，

方可办理招生广告审批手续，在生源所在地教育局备案后，方可

发布招生广告进行招生。 

2.严肃招生纪律 

高中段招生录取实行“多种选择、一次录取”的原则，即每位

考生可有多个志愿选择，但只有一次录取机会。考生一旦被某所

学校录取，其考生信息马上被自动锁定，其他学校不能再录取。 

普通高中不得无计划或超计划招生。公办普高不得擅自跨县

域招生。任何学校不得擅自提前组织招生考试，违者将追究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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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责任。 

3.招生计划申报 

各高中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认真

做好 2018 年招生计划编报工作，并于 2 月 28 日前报市教育局直

属学校管理处审批。 

四、加分政策 

（一）政策加分规定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符合下列情况的考生在报考高中段

学校时享受政策加分待遇。 

1．下列五种情况之一的考生加 30 分： 

（1）烈士子女； 

（2）在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

西藏自治区部队军人的子女；  

（3）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

的子女； 

（4）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

作的军人的子女； 

（5）有子女后曾在上述地区和岗位工作累计满 5 年的军人

子女。 

2．下列六种情况之一的考生加 20 分： 

（1）作战部队（“作战部队”系指担任战备值班任务的师以



— 15 — 

下战斗部队）军人子女； 

（2）在驻国家确定的一、二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

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工作的军人的子女； 

（3）有子女后曾在上述地区和岗位工作累计满 5 年的军人

子女； 

（4）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和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 

（5）平时荣获二等功或战时荣获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军人

的子女； 

（6）受正大军区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军人的子女。 

3．除上述 1、2 款以外的其他军人子女加 5 分。以上除“因

公牺牲军人”外，其余军人均指现役军人。 

4．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考生加 4 分: 

（1）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 

（2）少数民族考生； 

（3）港、澳、台同胞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若考生具有多项加分条件，则取最高一项，不重复加分。 

（二）特长加分规定 

1．考生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体育、艺术和科技类竞赛，

个人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者，可加 6 分。 

2．考生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体育、艺术和科技类竞赛，

个人获省级二等奖或市级一等奖者，可加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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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生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体育、艺术和科技类竞赛，

个人获省级三等奖、市级二等奖或县级（市直）一等奖者，可加

2 分。 

4．2018 年 9 月及以后入学的初中起始年级学生，不再享受

体育、艺术、科技等竞赛类获奖加分政策。 

5．2018 年特长加分项目另行发文公布。若考生符合多项加

分条件，则取最高一项加分，不累计加分。 

（四）政策加分和特长加分考生报送材料要求 

政策加分考生报名时须提交有关部门颁发的证书及复印件。

烈士子女须提交市民政局的证明或证件及复印件；各类现役军人

子女须提交其父母现役军官证和所在部队政治部出具的证明，并

经温州军分区政治部审核确认。归侨华侨子女、香港澳门同胞子

女须提交本人或父母的所在国﹙地﹚居留证复印件、所属县区侨

办证明等，并经市侨办审核确认；台胞子女、台湾省籍考生须提

交本人和父母的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市台办证明；少数民族考生须

提交本人和父母的身份证、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的证明。上述各类政策加分考生还须同时提交相关有效亲子关系

证明。 

特长加分考生报名时须提交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加分材料送审时间截至 6 月 8 日，逾期不再受理。 

五、初中毕业资格认定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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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修业年限内按课程计划规定完成学业，经考核，综合

素质、学科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由学校在《证书》上注明“毕

业”。学生在修业年限内按课程计划规定完成学业，但综合素质

考核不合格或学校毕业考试科目经补考仍有三门科目及以上不

及格者，在《证书》上注明“结业”。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者，在

《证书》上注明“肄业”。 

毕（结、肄）业证书由省教育厅监制，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

部门验印，学校颁发。毕（结、肄）业证书编号同学生学籍辅号。

毕（结、肄）业证书遗失后，不再补发。经学生本人申请，可由

毕（结、肄）业学校开具毕（结、肄）业证明书并经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盖章. 

六、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制度改革，要通过制度创新体现公

开、公正、公平，要严格实行公示制度、诚信制度、培训制度、

监督制度等，杜绝招生舞弊现象。 

（一）公示制度 

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制度改革方案，包括初中毕业生综

合素质评价、特长生招生方案、自主招生和定向招生办法等，应

提前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等第评定获

得 A 等和综合表现评定获得优良的名单，要在学生所在班级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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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诚信制度 

逐步建立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成长记录和高中招

生的诚信机制。参与命题、审题、网上阅卷、综合素质评价、招

生录取的有关人员，要签订诚信协议并建立诚信档案。同时教育

行政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有关人员严格履行诚信责任和义

务。 

（三）培训制度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采取措施，保证每位参与命题、审题、

网上阅卷、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录取等有关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

培训，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以确保学业水平考

试和高中招生录取工作的公正性、权威性与可信度。 

（四）监督制度 

市教育局成立学业水平考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高中招生

录取工作监督小组，保证这项工作实施过程的公平公正。凡发现

有弄虚作假和舞弊行为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相关考生的录取

资格，并根据有关法规和招生政策追究当事人责任。 

学生、家长、教师和其他社会人士对于学业水平考试、综合

素质评价和高中招生中可能危害公平、公正的现象和行为，或者

对结果存在异议的，可向教育行政部门投诉。 

七、本文件解释权在温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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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温州市局直属和鹿城区属学校代码、报名点号对照表 

          2.温州市局直属和鹿城区属中学集体报名复查时间表 

      

 

 

 

 

 

 

 

 

 

 

 

 

 

 

 

                                                         
抄送：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温州军分区，市政府教育督导

室，市人力和社保局，市侨办，市台办，市民政局，市民宗局。 
                                                                

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2 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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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学校 学校代码 报名点号 

1 市教育局直属中招办 2501  01 

2 温州市第二中学 2502 02 

3 温州市第三中学 2503 03 

4 温州市第四中学 2504 04 

5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2505 05 

6 温州市实验中学 2506 06 

7 温州市艺术学校 2507 07 

8 温州市第八中学 2508 08 

9 温州市绣山中学 2510 10 

10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2512 12 

11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2513 13 

12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2514 14 

13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2515 15 

14 鹿城区实验中学 2516 16 

15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2517 17 

16 温州市九山学校 2518 18 

17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2519 19 

18 温州外国语学校 2520 20 

19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2521 21 

20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2522 22 

21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2523 23 

22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2524 24 

23 鹿城区双屿中学 2525 25 

24 鹿城区仰义中学 2526 26 

25 鹿城区藤桥中学 2527 27 

26 鹿城区上戍中学 2528 28 

27 鹿城区临江中学 2529 29 

28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2531 31 

29 温州市英才学校 2532 32 

30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25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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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日      期 学         校 

3 月 12 日 

（周一） 

上午 
温州市第八中学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 鹿城区藤桥中学 

下午 
鹿城实验中学 温州市第十七中学 

鹿城区上戌中学 鹿城区临江中学      

3 月 13 日 

（周二） 

上午 
温州市第十二中学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温州市第十九中学 温州外国语学校娄桥分校 

下午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温州市第三十九中学  

3 月 14 日 

（周三） 

上午 
温州第二中学 温州市第三中学 

温州市九山学校 温州市艺术学校 

下午 
温州市第四中学 温州市实验中学 

温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3 月 15 日 

（周四） 

上午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温州外国语学校  

鹿城区双屿中学 鹿城区仰义中学 

下午 
温州市绣山中学 北大新世纪温州附属学校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 温州市英才学校 

 


